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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醫學大學教職員進修辦法 
 
 

88 年 03 月 24 日行政會議新定通過 
 90 年 04 月 18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0 年 07 月 20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5 年 08 月 22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5 年 11 月 22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5 年 12 月 06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年 05 月 21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年 05 月 20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年 08 月 26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年 05 月 25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 年 05 月 25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 年 09 月 28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 年 10 月 07 日北醫校秘字第 1110014840 號令修正， 全文 21 條 
 
 

第一條  （目的） 
本校為落實終生學習，激勵同仁生涯成長，帶動本校整體發展，

特訂定「臺北醫學大學教職員進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適用對象）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專任教師、專任研究人員及專任職員，但

不包含事務助理員及依「臺北醫學大學博士後研究員與助理人員

聘任及管理辦法」所聘僱之人員。 
教授及副教授申請休假研究，應依「臺北醫學大學教授、副教授

休假研究辦法」規定辦理，不適用本辦法。 
第三條  （用詞定義）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進修：指教職員至國內、外機關或政府立案之機構、學校進

修學位或學程，或從事與職務或本校發展有關之教學研究、

移地研究、專題研究、專業研習等連續二週以上之研究或實

習。 
二、進修人員：指經本校核准進修之教職員。 
三、帶職帶薪：指進修人員於進修期間內繼續履行職務，並照支

薪資之情形。  
四、留職停薪：指進修人員於進修期間內保留職務，並停支薪資

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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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留職留薪：指進修人員於進修期間內保留職務，並照支薪資

之情形。 
六、薪資：指進修人員之本俸（月支標準）、學術研究費、專業加

給、勤務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第四條  （申請資格） 

本校教職員於本校連續任職滿二年以上且符合下列資格者，得依

本辦法申請進修： 
一、教師近一年之教師評鑑結果為通過，但到職未滿三年者不受

本款之限制。 
二、研究人員近一年之研究人員評鑑結果為通過，但到職未滿三

年者不受本款之限制。 
三、職員近一年考核成績為特甲等以上，且進修之領域與本身職

務有關。 
第五條  （人數上限） 

各系、所、學位學程、通識教育中心教師進修之人數上限，以合

計不超過各系、所、學位學程、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師人數之十

分之一為原則，計算結果不足二人者以二人計。 
各一級單位研究人員進修之人數上限，以合計不超過各一級單位

專任研究人員人數之十分之一為原則，計算結果不足一人者以一

人計。 
各一級單位職員進修之人數上限，以合計不超過各一級單位專任

職員人數之十分之一為原則，計算結果不足一人者以一人計。 
第六條  （不受限制之情形） 

未獲本校補助且利用非工作時間進修，不影響其履行職務者，經

校長同意後，得不受前二條之限制。 
申請人經本校推薦且獲得國內、外機關（如國科會、教育部、中

央研究院等）或政府立案之機構、學校等單位資助者，本校得視

個案情形及參酌該單位之規定，彈性調整其進修之資格及期限等

限制。 
學位進修期間之延長，經校長同意後，得不受第四條之限制。 

第七條  （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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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應以簽呈檢附下列文件提出申請，經所屬單位各級主管同

意後，於進修起始日前一個月會簽人力資源處審核，審核通過並

陳校長核准後，始得從事進修；進修期間之延長，亦同： 
一、進修申請資料表。 
二、進修計畫書，內容應包含具體之進修主題及完成後對本校教

學、研究或行政等業務之助益。 
三、教師及研究人員之申請案需檢附系、所、學位學程會議、通

識教育中心會議或校級研究中心會議通過之會議紀錄。 
醫療相關科部教師申請進修，除應依本辦法辦理外，並應依附屬

醫院進修辦法辦理。 
第八條  （帶職帶薪進修） 

帶職帶薪之進修人員，應以下列方式從事進修： 
一、公假進修：經本校主動薦送或指派至國內大學研究所或學術

機構以公假從事進修。 
二、自假進修：依「臺北醫學大學教職員工請假規則」規定辦妥

請假手續，以特別休假、補休或事假從事進修。每人每週自

假進修時數最高以八小時為限，並應優先使用特別休假及補

休；職員自假進修超過時數者，所屬主管得視業務需要要求

其依「臺北醫學大學專任職員出勤管理辦法」變更正常工作

時間。 
三、非工作時間進修：以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國定假日、例假、

休息日或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時間從事進修。 
第九條  （留職停薪進修） 

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留職停薪進修期間至多二年，進修人員留

職停薪期間之權利及義務，依「臺北醫學大學教職員工留職停薪

辦法」辦理。 
第十條  （留職留薪進修） 

教師及研究人員基於教學、研究之需要，由本校主動薦送或指派

至國外大學研究所或學術機構進修者，得核予至多一年之留職留

薪。進修期間超過一年者，所餘進修期間應辦理留職停薪，留職

停薪期間至多一年，但修讀博士學位者留職停薪期間至多四年。 



第4頁/共 5 頁 

第十一條 （進修期間） 
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碩士學位之進修期間至多四年，博士學位

之進修期間至多八年；非學位之進修期間依本校核定辦理。 
第十二條 （職員進修補助） 

職員因業務需要，由所屬單位主管推薦，申請以帶職帶薪方式從

事六個月內非學位進修者，得一併申請補助其學費。 
前項補助應覈實報支，每人每年補助金額以新臺幣一萬元為上限。 

第十三條 （主管進修補助） 
為提升主管管理智能，本校二級以上主管，申請以帶職帶薪方式

進修國內國立大學研究所之工商管理碩士（MBA）或高階主管企

管碩士（EMBA）學位者，得另申請補助其部分學雜費，申請條件

如下： 
一、教師或研究人員近一年評鑑結果為通過，但到職未滿三年者

不受本款之限制。 
二、職員近一年考核成績達優等以上。 
前項補助金額由校長依個案核定。 

第十四條  （調整職務） 
進修人員之主管於進修人員進修期間，得視需要調整其職務或免

兼其主管職務。 
第十五條 （不得增加員額） 

進修人員之職務及任教之科目，應由所屬單位主管自行或指定同

仁分擔，不得因此請求增加員額。 
第十六條  （服務義務） 

進修期間屆滿後，由本校補助相關費用者，應返回本校服務之期

間（以下簡稱服務義務期間）為進修期間之二倍；未獲補助者之

服務義務期間規定如下： 
一、帶職帶薪公假進修者：進修期間之二分之一。 
二、留職停薪進修者：與進修期間相等。 
三、留職留薪進修者：進修期間之二倍。 
進修人員依前項規定服務期滿後，始得再申請從事進修，但在校

內進修或由本校推薦進修並獲得碩士學位者，得申請銜接修讀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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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學位，俟博士學位修完後再履行服務義務。 
進修人員於進修期間離職或進修期間屆滿仍未返校，視為違反本

條規定。 
第十七條 （繳交進修成果） 

從事非學位之進修者，應於進修屆滿後一個月內繳交成果報告；

從事學位之進修者，應於領取畢業證書後一個月內繳交畢業證書

影本予人力資源處。 
第十八條 （議處） 

進修人員違反第十六條規定者，應按未履行服務義務期間比例償

還本校補助之進修相關費用及支付違約金，前述違約金之金額計

算方式如下： 
一、留職留薪進修者：以進修期間支領之薪資二倍計算。 
二、帶職帶薪公假進修者或留職停薪進修者：以離職當月之薪資

二倍計算。 
教職員從事未經核准之進修，除予糾正外，教師及研究人員準用

前項規定辦理，並提送教師評審委員會議處，職員依「臺北醫學

大學專任職員獎懲辦法」規定辦理。 
教職員所屬單位主管應有督導及管理之責，如知情不報，從嚴議

處。 
第十九條 （附屬醫院規定） 

附屬醫院進修辦法另定之，報請校長核定後施行。 
第二十條 （未盡事宜） 

本辦法未盡事宜，應依本校相關規定及政府相關法令辦理。 
第二十一條（核決權限）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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